Jesus 耶穌 耶穌是誰？我們對祂的認識有多少是可靠的？祂在第一世紀巴勒斯坦的工作有什麼意義？這是近代新約研究會問的問題。
　　近代研究耶穌的題目
　　近三世紀主要的神學思潮鮮與耶穌無關。儘管啟蒙時代（Enlighten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404,Name=Enlightenment, the}）的惟理主義有許多偏激的地方，然而他們提出有關耶穌的問題，至終說來卻是有益的，它們逼使教會嚴肅地面對自己的宣傳︰神不僅在耶穌內向世界發言，祂實在是進入世界了。這個運動產生了所謂「歷史耶穌的追尋」（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{\LinkToBook:TopicID=568,Name=Historical Jesus, Quest for}），史懷哲（Schweitzer{\LinkToBook:TopicID=1057,Name=Schweitzer, Albert}）對這個運動有詳細的記述，亦給予批評；他提出了啟示文學（Apocalyptic Liter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44,Name=Apocalyptic Literature}）中的耶穌，是本於第一世紀猶太教的，其內容與二十世紀初人類的需要與期望頗不一致。
　　早於上世紀，客勒爾（Ka/hler{\LinkToBook:TopicID=674,Name=K●ahler, Martin 客勒爾}）便質疑這種追尋是否有結果（1892）；他說，歷史耶穌的追尋是基於一種錯誤的前設，因此在神學上是沒有價值的。這個立場由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和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就不同的角度來發展。布特曼更斷然否認整個追尋是可能的，他認為人無可能認識耶穌的「本性」（personality），此「本性」正是史懷哲認為可以使第一世紀的耶穌對現代人有意義的關鍵。這時，新約學者提出，我們要注意的，不是「歷史的耶穌」，而是「信仰的基督」，亦即是人本乎信，在現代所認信的活的主。這個運動稱作「新的追尋」（the 'New Quest'），由蓋士曼（Ka/se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678,Name=K●asemann, Ernst 蓋士曼}）開始，他的目的是想糾正布特曼近乎幻影說（Doc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9,Name=Docetism}）的偏差；但蓋士曼的觀點與布特曼的懷疑論，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。
　　進入1970年代中期，第三波的「追尋」掀起序幕。此時學者對耶穌時代的猶太背景和歷史情況，可說比以前的人更重視，我們可以從下列作者的書（彼此極不相同）看出端倪︰梅爾（B. F. Meyer）、弗美斯（Geza Vermes）、哈斐爾（A. E. Harvey）、菩爾（M. Borg）和桑達士（E. P. Sanders）。這一次新的追尋重視此問題對基督教與猶太教關係的意義；好些猶太教學者均重新認定耶穌是一個好的猶太人，只是他的跟隨者把他誤解了。雖然新一趟的追尋還未能解決舊的問題，但從它發展的方向來看，這次的研究頗足寄望。然而他們當中亦有像客勒爾一樣，凡事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；這些人的努力能否符合教會的要求，令人頗有疑問。
　　今天學者對我們到底有多少關於耶穌的可靠資料，意見非常不一致；這種紛紜現象其實有它積極的意義。它叫人注意一個事實︰在重組歷史耶穌的過程中，人摒棄或使用某些資料，既非本於「客觀」的理由，亦不是本於研究福音之來源批判的理論，而是出於研究者的某種假設。這種假設再度顯出古老的自由派把事實與價值、「事件」與「解釋」，和「歷史」（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與「神學」斷然分割，無法令人滿意。人若要報告任何過去的事件，無可避免地都有某程度的選擇，這種選擇的本身就是一種解釋。譬如說，我們知道受難日當天有三個人被釘在十字架；而說「耶穌受死」本身，就是選擇了耶穌的死具有特別的意義。因此說「耶穌為我們而死」，並不是由事件轉到解釋，乃是指出耶穌之死這事件，具有某種特別的意義。因此就算此等語言遍佈福音的每一層面，也不會叫這些歷史資料失效；它只說明人閱讀這些資料時，要特別的敏感。
　　歷史背景中的耶穌
　　1.任何人若要重組耶穌的歷史，必須從猶太教的背景入手（另參保羅，Paul{\LinkToBook:TopicID=911,Name=Paul}）。近代研究指出，第一世紀的猶太教是一個非常多元的現象，教會傳統所了解的猶太教是不真實的，特別以對法利賽人的描述為然︰我們通常把猶太教抹黑，為的是突出福音的色彩。現代對第一世紀猶太教的研究，突出三個特徵︰1.他們相信一位創造者，祂與以色列人進入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的關係；2.盼望神進入歷史，為以色列人昭雪，打敗她的敵人（其中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，即是神子民的復活；參一般復活，Resurrection, General{\LinkToBook:TopicID=1014,Name=Resurrection, General}）；3.以色列人為要促進此盼望早日實現，因而勉力持守律法（Torah）最細微的要求。猶太教爭辯的焦點是︰怎樣才能使希望實現；或什麼才是立約之責任。
　　對很多猶太人而言，希望之所歸乃是彌賽亞來臨（亦即是源自大衛家族的，要受膏作王），祂要使神的子民得救贖。以色列人相信聖殿是國家希望之所在︰它不僅是禱告與敬拜的場所，更是神與祂子民同在的記號，亦是神不會忘記他們的記號。在猶太人的思想裡，彌賽亞與聖殿是不可分的︰原來的聖殿是由大衛的兒子（所羅門）建立的，再來之大衛的苗裔，要重新恢復它的榮耀。
　　耶穌正是降生在民族意識特強的群體中，當時他們備受羅馬政府的迫害，和民族革命分子的騷擾；每一個猶太人都渴望神早日建立祂的國度，伸張祂的王權，因此能叫他們的希望實現，古老的應許能成就。
　　2.耶穌信息的核心，是宣告時候已到，應許就要成就了；人一直盼望的上帝國（Kingdom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85,Name=Kingdom of God}）已然來到。祂自視為先知，當代的跟隨者亦看祂為先知，是把神的道帶到人間的人。但祂一生的工作中，很大一部分是透過講道、表徵及行動，來向以色列人解釋，儘管他們盼望的國度已然來到，這國度成就的途徑，卻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。很多比喻都是要回答猶太人的抗議（古今之猶太教都有這一類抗議）︰倘若神的國真是來到人間，世界為什麼還是那副老樣子？耶穌的問答是︰神的國（天國）好像麵團的酵，像暗暗生長的種籽，像邀請人赴婚筵。耶穌的工作事實上就是演活了施洗約翰的警告︰「不要自己心裡說︰『有亞伯拉罕為我們的祖宗。』我告訴你們，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」（太三9）
　　故此耶穌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，放下自己民族的野心來跟隨祂，接受神為以色列人定下的新計畫。對抗羅馬的方法，要用愛和為敵人禱告來代替；以色列真正的逆境要重新界定︰那是罪，不是羅馬帝國。耶穌的趕鬼（參驅魔袪鬼，Exor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8,Name=Exorcism}）指出，神要醫治以色列人的病患，他們亦屬於引起爭議之事例的一部分（如︰可二1～三6）︰與罪惡的爭戰，這正是耶穌一生所陳示的；其高峰是在十字架上顯明（參太四1～11，八28～34，十二22～32，二十七39～44）。祂醫治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耳聾的和啞巴的，又呼召被人厭棄的和貧窮的人來跟隨祂，這一切都顯出︰只有信心才是回應耶穌的正途，因為神正要重建祂的子民（路十三16，十九9～10）；凡有眼的都應該看出來，「復活」（亦即是以色列的重建）是已然開始了（路十五1～2、24、32，十六19～31）。
　　3.耶穌宣告頗具吊詭的神國時，亦不斷提出警告︰倘若以色列人拒絕從與神之道相違的路上回轉過來，其結果必然是使他們的國家陷入更悲慘的命運。耶穌是用當時啟示文學預言的標準語言來表達的。耶利米怎樣警告說，「主的日子」並不是指耶路撒冷可以從巴比倫的手中逃脫出來，乃是要滅在巴比倫的手中；耶穌亦警告說，神國的降臨同時也是一個審判，他們的國家、城巿和聖殿都要被毀，因為他們違背了神呼召他們的原意（如︰路十三1～9、22～30、34～35）。這等警告成了耶穌最重要之講道的主題（太二十四；可十三；路二十一）︰預言耶路撒冷和聖殿要被毀。
　　4.在耶穌的事工中，我們發現有兩點是十分重要的︰a.有許多言行是指著祂自己而言；b.上述性質的言行引致祂與猶太領袖衝突，終於被殺。讓我們分述於後︰
　　a.耶穌接納罪人和被社會丟棄的人，又把福音傳給貧窮人，無形中，祂是在告訴人︰凡被祂收納的，就是被神收納，成為祂真正的子民。呼召十二門徒的事件亦顯明同一道理︰祂要更新十二支派。對耶穌來說，人的出身和身分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祂來呼召人，和人怎樣回應祂的呼召。其實祂就是把以色列人的命運聚焦在自己身上，自己成就了神對以色列人的呼召來跟隨神；是透過聖潔的恩慈，不是從世界分別出來（路六27～36），並且呼召人在自己的聖召下跟隨祂。
　　「人子」一語是祂愛用的自稱，其意義可以指簡單的「我」，或「像我這樣的人」；但它的神學意義與但以理書第七章是分不開來的︰受苦的以色列人是一個人，他受著「獸」的迫害（指外邦霸權），至終卻為神昭雪。我們有很好的證據指出，這個代表以色列的「人子」，在耶穌時代便有人視之為彌賽亞，故此耶穌自比為彌賽亞，是一點都不希奇的；單從這稱謂看，它不過是指「以色列受膏的代表，是神藉祂來拯救以色列的」；但當耶穌以此來自稱，祂是把新的意思注入其中。再者，耶穌不斷重申耶路撒冷要在「這世代」被毀，是因為他們拒絕了祂。除此之外，耶穌也自知祂就是神對祂子民說的最後的道，拒絕此道的只會招來立時的審判（參路二十三31）。
　　b.耶穌把神的國活生生地彰顯出來，引來很多團體的強烈反對，特別是法利賽人。祂無情地批評以色列人一點一劃地守潔淨律法（kosher，包括潔淨規矩和食物規條）和安息日，其目的不是針對他們的「律法主義」，乃是猶太人民族主義的象徵。耶穌這些批評與祂收納稅吏其實如出一轍。像以利亞和耶利米一樣，耶穌亦被當時的人視為叛國的人。福音書作者指出，當時的貴胄（撒都該人，他們是羅馬政府的傀儡，擁有一定的權力）聽到有一個人自視為先知，又說是神國的先鋒，他們著實害怕，恐怕祂會鼓動群眾的情緒來反抗羅馬政權；雖然這些從來就不是耶穌的工作目標。
　　5.在對觀福音中，耶穌這些言行的特徵，全出現在祂最後一個禮拜內。祂進入耶路撒冷，目的是要成就彌賽亞的預言；祂藉著象徵性的行動，把神要審判聖殿的旨意具體地展現出來。祂與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辯論，指出他們拒絕祂，正好說明以色列人拒絕神的召喚已達極點（路二十9～19），並且暗示彌賽亞不是他們的政治領袖（路二十41～44）。祂更預言神要審判以色列（用的正是典型的啟示文學語言，人卻誤以為祂是指世界末日）。祂與門徒一起慶祝逾越節，卻把新意注入其中︰祂指出，祂即將受死，那才能真正救贖神的子民，卻沒有重提昔日出埃及的歷史。祂被十二門徒中的猶大出賣後，接受審判；祂受到的控訴，與祂一生言行的性質有點相近，都是表示祂把「宗教」與「政治」的元素分開來︰祂反對聖殿的言論、自認是彌賽亞，這些都可以從祂回答大祭司的話看得出來（可十四62），說以色列人的命運，和他們一直期待神給他們的昭雪，全要在祂身上成就，亦只可以在祂身上得到成就。祂要成全神交給以色列的工作︰先宣告以色列即臨的審判（神藉著羅馬政府表達祂的忿怒），然後獨飲神忿怒的苦杯，以致祂子民不再需要受刑罰（可十四36，十45等）。
　　因此耶穌在十字架上完全認同祂子民的希望（不錯，其間是存著吊詭的），祂是以「猶太人的王」的身分而死，代表著神的子民，為以色列人及全世界的人，成就了他們永不能成就的事。我們若問︰「為什麼耶穌會死？」一般來說，有兩類答案︰神學的（「祂為我們的罪而死」），和歷史的（「祂死是因為與權貴衝突」）；這兩類答案其實都說到同樣的事情。在以色列最後的國家危機中，世界邪惡的勢力對付神的子民，而神子民裡面邪惡的勢力也達到頂點，結果把耶穌置於死地。出埃及記的故事怎樣記述神拯救了以色列人，十字架的故事則記載神藉一個人拯救世界，祂就是耶穌，是彌賽亞。
　　6.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的教義開始於這些故事，而並非由外面加進去。到了保羅的時代，道成肉身已經成為教會共有的認識（參腓二5～11）。耶穌所了解的自我使命，和祂終其一生順服遵行的，在舊約時代只可能由神成就（賽五十九15～19，六十三7～9；結三十四7～16）。地上的耶穌完全意識到這種聖召只能用在神的身上，卻以信心和順服來成就，並且祂或明或暗地宣稱他的身分；而這些宣稱若不是真實的，就必然是褻瀆神的。祂說話和行事具有權柄，但這權柄卻不是從人而來的。我們只能從這些亮光中明白「神的兒子」這個稱號︰在舊約，這稱號是指以色列和彌賽亞；在新約，這稱號包括此二者，同時又超越此二者。透過耶穌的死與復活而看見的神，正是以色列的神，一個與人立約、又滿有憐愛與信實的神。祂以憐愛接觸患病的和有罪的人，因此無可避免地也沾染了不潔；但在十字架上，祂卻顯出背負世人之罪的正是神自己，以猶太人之王的身分，帶領祂的子民向他們真正的仇敵──罪──誇勝。
　　7.這樣說來，復活（參基督的復活，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就說明神藉耶穌而作的宣稱是真實的。在以馬忤斯路上的門徒說︰「我們素來所盼望、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祂！」（路二十四21）意思是︰但我們錯了，祂已經被釘十字架。復活卻說出︰他們是盼望對了，十字架不僅不是耶穌彌賽亞使命的失敗，反而是它至高的成就。
　　在猶太人盼望的亮光下，不帶身體的復活是自相矛盾的。再者，猶太人盼望的，是所有義人末日都要復活，不僅是人類歷史中一個人的復活；故此耶穌的復活更新了猶太人對神國的盼望，他們從祂的事工所窺見的真理，都要實現出來︰一個新的世界秩序，以及一個邀請萬人進入的新子民群體。耶穌的跟隨者要在聖靈的大能下，實現普世宣教的使命，且要透過敬拜和神學反省，來了解其中的意義。
　　另參︰救恩歷史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－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570,Name=Histor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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